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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声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

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

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经会计师审计后，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申

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

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三、我们在评估对象中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与相关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

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四、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我们已对评

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

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

及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五、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

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

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六、我们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进行分析、

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

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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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 

所涉及的四川嘉塑型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报告 

 

摘  要 

一、项目名称：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四川嘉塑型材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二、委托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三、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报告使用者 

四、被评估单位：四川嘉塑型材有限公司 

五、评估目的：股权转让。 

六、经济行为：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控股子公司持有的四川嘉塑型材

有限公司股权，需对该经济行为所涉及的四川嘉塑型材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进行评估，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七、评估对象：四川嘉塑型材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八、评估范围：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经审计师审定、账面已记录的全部资

产和负债 

九、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十、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9月 30日 

十一、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十二、评估结论：于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评估值为-4,919.96 万元，

较审计后账面所有者权益减值 87.99 万元，评估减值率 1.82％。 

十三、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本评估结论仅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控股子公司持有的四川嘉塑型

材有限公司股权之经济行为有效，并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成立。资产评

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即 2015年 9月 30日至 2016年 9月 29日）

有效。当评估基准日后的委估资产状况和外部市场出现重大变化，致使原评估结论

失效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重新委托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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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特别事项说明：  

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相关说明：被评估单位于 2010 年搬迁至目前所在的厂区，

同时因被评估单位产能下降，其中部分固定资产自搬迁至新厂区后一直未启用，因部

分闲置设备需要修理方可使用，本次清查时未开能开机进行检验，本次评估假设委估

资产经一般修理后能正常使用。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

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同时提请评估报告使用者关注评估报告中的评估

假设、限制使用条件以及特别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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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 

所涉及的四川嘉塑型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报告 

正 文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采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控股子公

司持有的四川嘉塑型材有限公司股权之经济行为所涉及的四川嘉塑型材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概况 

本次评估的委托方为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四川嘉塑型材有限公

司。 

1、委托方概况 

委托方单位名称：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510000000029743 

注册住所： 四川省南充市涪江路 117 号 

法定代表人： 郭宏杰 

注册资本：捌亿贰仟伍佰肆拾捌万叁仟壹佰壹拾柒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开发、生产；开发、生产、销售电子产品及元器件；羽毛

（绒）制品，服装的生产销售和进出口业务；羽毛（绒）制品所需的原辅材料，普通

机械，仪器仪表及配件的进出品业务；魔芋制品，羽毛（绒）制品方面的技术服务和

咨询；船舶运输服务。批发、零售针纺织品，农副产品（不含棉花、蚕茧、烟叶、粮

油），普通机械及配件，日用杂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百货，仪表，仪器及

配件，棕榈油；种植业；养殖业；物业管理；塑料型材、铝合金型材及门窗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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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 

2、被评估单位概况 

被评估单位名称：四川嘉塑型材有限公司（简称：四川嘉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511300000017930（1-1） 

注册住所：南充市潆华工业集中区潆华北路 

主要经营场所地址：南充市潆华工业集中区潆华北路 

法定代表人：陈志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PVC 异型材，塑钢门窗。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经营期限：2007 年 2 月 2 日至 2018 年 1 月 14 日 

3、被评估单位股权结构及历史沿革 

2007 年 1 月 16 日，南充华塑销售有限公司由南充华塑建材有限公司和重庆华塑

建材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南充华塑建材有限公司 95.00 95% 

2 重庆华塑建材有限公司 5.00 5% 

合计 100.00 100% 

2007 年 3 月 20 日，南充华塑销售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 500 万元，增资后南

充华塑建材有限公司出资 495 万元，占出资比例 99%；重庆华塑建材有限公出资 5 万，

占出资比例 1%。 

2012 年 7 月，根据南充华塑销售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南充华塑销售有限公

司更改公司名称为四川嘉塑型材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股东及股权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投资者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南充华塑建材有限公司 495.00 99% 

2 重庆华塑建材有限公司 5.00 1% 

合计 500.00 100% 

上述注册资本已经四川益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并出具了编号为川益会

验（2007）A034 号的《验资报告》。 

3、被评估单位历史财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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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估单位近两年及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报表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0,211,405.93 16,845,179.94 14,935,878.20 

负债 68,531,149.63 64,077,349.79 55,615,308.46 

净资产 -48,319,743.70 -47,232,169.85 -40,679,430.26 

被评估单位近两年及评估基准日当期经营状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一、营业收入 5,774,441.50 10,916,307.56 7,732,883.38 

减：营业成本 6,318,961.45 12,735,082.38 10,091,270.46 

营业税金及附加 5,078.78 45,622.51 - 123,531.76 

销售费用 141,914.44 416,674.24 445,025.51 

管理费用 25,083.47 59,485.35 529,223.07 

财务费用 9,371.51 7,300.80 6,695.12 

资产减值损失 420,753.09 4,204,853.83 111,138.49 

二、营业利润 -   1,146,721.24 -     6,552,711.55 -  3,326,937.51 

加：营业外收入 60,000.00 - 330.00 

减：营业外支出 852.61 28.04 719.68 

三、利润总额（亏损以“－”号填列） -   1,087,573.85 -     6,552,739.59 -  3,327,327.19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   1,087,573.85 -     6,552,739.59 -  3,327,327.19 

上表中 2014 年度及 2015 年 1-9 月财务数据摘自被评估单位经审计的会计报表，

审计单位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文号为亚会 A 审

字（2015）039 号。 

被评估单位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适用增值税率 17%，工程收入营业税率 3%，

其他应纳营业税税率 5%，城市维护建设税率 7%，教育附加税率 3%，地方教育费附加

税率 2%，企业所得税率 25％。 

4、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关系 

本项目的委托方为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四川嘉塑型材有限公

司，委托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南充华塑建材有限公司 93.24%的股权，南充华

塑建材有限公司持有被评估单位 99%的股权，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为间接控股关系。 

5、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为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报告使用者。 

二、评估目的 

根据《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控股子公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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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川嘉塑型材有限公司股权，需对所涉及的四川嘉塑型材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进行评估，以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是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是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具体为： 

流动资产账面金额：       15,776,227.76 元 

固定资产账面金额：        4,435,178.17 元 

资产合计账面金额：       20,211,405.93 元 

流动负债账面金额：       68,531,149.63 元 

长期负债账面金额：               0.00 元 

负债合计账面金额：       68,531,149.63 元 

净 资 产账面金额：       -48,319,743.70 元 

上述资产、负债已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计并出

具了亚会 A审字（2015）039 号《审计报告》。 

其中主要实物资产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账面金额 数 量 分布地点 现状、特点 

库存现金 95.45  财务室  

存货 2,950,894.74  厂区 
为塑钢型材原材料、库存商品、

在产品，正常使用 

机器设备 4,435,178.17 149 项 厂区 
主要为塑钢建材生产线以及相

关配套设备等 

存货：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存货帐面值为 2,950,894.74 元，其中原材料

396,248.53 元，主要包括建材磨粉料、通体颜料等；产成品 2,266,748.30 元，主要为

白色型材材料、通体型材材料及共挤型材材料等；在产品 287,897.91 元，主要为未完

工的产品。 

机器设备：被评估企业主评估基准日账面余额为 8,391,365.10 元，评估基准日计

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956,186.93 元，账面净值为 4,435,178.17 元。主要为塑钢建材

生产线以及相关配套设备等，其中 1 项无实物，34 项待报废，23 项闲置，其余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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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被评估单位主要经营场所为南充市潆华工业集中区潆华北路，系由其控股母公司

南充华塑建材有限公司无偿提供使用，该房屋不属于本次评估范围内资产。 

上述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和负债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后的账面记录范围一致。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报告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 2015年 9月 30日。 

选取上述日期为评估基准日的理由是： 

1、根据评估目的与委托方协商确定评估基准日。主要考虑使评估基准日尽可能

与评估目的实现日接近，使评估结论较合理地为评估目的服务。 

2、选择月末会计结算日作为评估基准日，能够较全面地反映被评估资产及负债

的总体情况，便于资产清查核实等工作的开展。 

本次评估中所采用的取价标准是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2号，2013年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令第 156号， 2005年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3、 《企业会计准则》（财会[2006]3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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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三）评估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3、 《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2003]18号）； 

4、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号）； 

5、 《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中评协[2007]189号）； 

6、 《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号）； 

7、 《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 号）； 

8、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号）； 

9、 《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0]214号）； 

10、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11]230 号）； 

11、 《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中评协[2011]230 号）； 

1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中评协〔2012〕248号）； 

13、 《资产评估准则——利用专家工作》（中评协〔2012〕244 号）； 

（四）产权依据 

1、被评估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验资报告； 

2、被评估单位主要设备购建合同、发票； 

3、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五）取价依据 

1、 《资产评估常用数据手册》；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执行的评估基准日存贷款利率： 

3、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评估基准日审计报告（亚会 A审字（2015）039号）； 

4、 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和技术标准资料； 

5、 机械工业部机电产品价格信息中心 2015年版《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6、 评估基准日市场有关价格信息资料； 

7、 与被评估单位资产的取得、使用等有关的各项合同、会计凭证、账册及其他

会计资料； 

8、 委托评估的各类资产和负债评估明细表； 

9、 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他与评估有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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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经实地盘点核实后填写的委估资产清单； 

11、 评估人员收集的各类与评估相关的佐证资料。 

七、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包括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确定评估对象

价值的评估方法。 

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

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股东权益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股东权益价值是由

各项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共同参与经营运作所形成的综合价值的反映，因此股东权益

价值可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被评估单位近年产能较低，前三年连续亏损，且亏损数

额较大。从评估基准日现状来看，因房地产市场存量库存较大，新建开工项目明显减

少，企业在目前的内外部状况下未来盈利的可能性较小，故不适宜采用收益法；由于

我国目前市场化、信息化程度尚不高，难于收集到足够的同类企业产权交易案例，故

不宜采用市场法；因此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确认评估值。 

（二）资产基础法介绍 

资产基础法是指分别求出企业各项资产的评估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负债评估值

得到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一种方法。 

各项资产评估方法简介： 

1、货币资金主要按账面核实法进行评估，其中现金采用现场盘点日库存现金，

并追溯调整至评估基准日，确定评估值；银行存款采用将评估基准日各银行存款明细

账余额与银行对账单核对，确定评估值。 

2、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评估 

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评估采用函证或替代审核程序确认账面明细

余额的真实性，分析其可回收性，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评估值。 

3、存货的评估 

原材料按市场价评估；在产品主要为已领用原材料，按核实后的账面值评估；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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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商品主要为待销售的建筑材料，对于正常销售的产品，按可实现销售价格扣除不属

于企业的税费和根据产成品的畅销程度考虑利润折减率扣除部分利润后的价值评估。 

4、固定资产的评估 

本次被评估单位的固定资产为机器设备，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A 重置成本的确定 

国产一般设备，通过查阅《机电产品报价手册》、《全国资产评估价格信息》、《中

国机电设备评估价格信息》等取得； 

对无法询价及查阅到价格的设备，用类似设备的现行市价加以确定。 

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如下费用，以确定机器设备的重置价值。 

--机器设备，通常根据机械工业部[机械计（1995）1041 号文]1995 年 12 月 29 日

发布的《机械工业建设项目概算编制办法及各项概算指标》，考虑设备运杂费、设备

基础费、安装调试费；工程建设其他费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勘察设计费、工程监理

费、招投标代理服务费、环境影响评价费等，并根据建设周期考虑资金利息等。 

公式表述：重置价值=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基础费+安装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资金利息； 

B 确定成新率 

--机器设备成新率按使用年限法成新率即为成新率 1，计算公式为： 

年限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 /（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尚可使用年限依据专业人员对设备的经济使用年限、利用率、负荷、维护保养、

原始制造质量、故障频率、环境条件诸因素进行分析后综合确定。 

按技术测定法确定勘察成新率，确定方法为，现场勘察委估设备的工作状况，并

与全新设备应达到的工作状况比较，该比率（按各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及观察或测量得

到的技术参数计算得到）即为成新率 2。 

成新率=成新率 1×权重 1＋成新率 2×权重 2 

C 确定评估值 

公式表述:评估值=重置价值×综合成新率 

5、负债的评估 

负债按实际需要承担的债务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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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公司接受资产评估委托后，选派评估人员，组成项目评估小组开展评估工作，

具体过程如下： 

（一）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承接评估业务时，通过与委托方沟通、查阅资料或初步调查等方式，明确委托方、

被评估单位、评估报告使用者等相关当事方、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基本情况和评估范

围、价值类型、评估基准日、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二）签订业务约定书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综合分析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评价项目风险，确定

承接评估业务后，与委托方签订业务约定书。 

（三）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根据本评估项目的特点，明确评估对象及范围，评估时重点考虑评估目的、资产

评估对象状况，资产评估业务风险、资产评估项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评估对象的性

质、行业特点、发展趋势，资产评估项目所涉及资产的结构、类别、数量及分布状况，

相关资料收集情况，委托方、被评估单位过去委托资产评估的经历、诚信状况及提供

资料的可靠性、完整性和相关性，资产评估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经验及专业、助理

人员配备情况后编制合理的资产评估计划，并根据执行资产评估业务过程中的具体情

况及时修改、补充资产评估计划。 

（四）现场调查 

根据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对评估对象进行必要的勘查， 对实物资产进行必要的现

场勘查，了解资产的使用状况及性能。 

（五）收集资产评估资料 

通过与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沟通并指导其对评估对象进行清查等方式，对评估对

象资料进行了解，同时主动收集与资产评估业务有关的评估对象资料及其他资产评估

资料，根据评估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补充收集所需要的评估资料。通过收集相关资料

来了解被评估单位经营状况和委估资产及现状，协助被评估单位收集有关经营和基础

财务数据，将资产评估申报表与被评估单位有关财务报表、总账、明细账进行核对，

并对相关资料进行验证，采取必要措施确信资料来源的可靠性。 

（六）评定估算 

对所收集的资产评估资料进行充分分析，确定其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摈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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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靠、不相关的信息，对不可比信息进行分析调整，在此基础上恰当选择资产评估

方法并根据业务需要及时补充收集相关信息，根据评估基本原理和规范要求恰当运用

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形成初步评估结论，对信息资料、参数数量、质量和选取的合理性

等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资产评估结论，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必要的内部复核工作。 

（七）编制和提交资产评估报告 

在执行必要的资产评估程序、形成资产评估结论后，按规范编制资产评估报告，

与委托方等进行必要的沟通，听取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等对资产评估结论的反馈意见

并引导委托方、被评估单位、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者等合理理解资产评估结论，以恰当

的方式提交给委托方。 

九、评估假设 

(一)基础性假设 

1、交易假设：假设评估对象处于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评估对象的交易条件

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评估结果是对评估对象最可能达成交易价格的估计。 

2、公开市场假设：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是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的，

在该市场上，买者与卖者的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

卖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条件下进行的。 

3、企业持续经营假设：假设在评估目的经济行为实现后，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

的资产将按其评估基准日的用途与使用方式在原址持续使用。 

（二）宏观经济环境假设 

1、国家现行的经济政策方针无重大变化； 

2、在预测年份内银行信贷利率、汇率、税率无重大变化； 

3、被评估企业所占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4、被评估企业所属行业的发展态势稳定，与被评估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现行法

律、法规、经济政策保持稳定； 

(三)评估对象于评估基准日状态假设 

1、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或开发

过程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2、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均无附带影响其价值

的权利瑕疵、负债和限制，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之价款、税费、各种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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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均已付清。 

3、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无影

响其持续使用的重大技术故障，该等资产中不存在对其价值有不利影响的有害物质，

该等资产所在地无危险物及其他有害环境条件对该等资产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四)限制性假设 

1、本评估报告假设由委托方提供的法律文件、技术资料、经营资料等评估相关

资料均真实可信。我们亦不承担与评估对象涉及资产产权有关的任何法律事宜。 

2、除非另有说明，本评估报告假设通过可见实体外表对评估范围内有形资产视

察的现场调查结果，与其实际经济使用寿命基本相符。本次评估未对该等资产的技术

数据、技术状态、结构、附属物等进行专项技术检测。 

十、评估结论 

（一）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5年 9月 30日，四川嘉塑型材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总资产价值

2,021.14 万元，总负债 6,853.11 万元，净资产-4,831.97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

估后的总资产价值 1,933.15万元，总负债 6,853.11万元，净资产为-4,919.96万元，

较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减值 87.99 万元，评估减值率 1.82％。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1,577.62 1,560.07 -17.55 -1.11 

2 非流动资产 443.52 373.08 -70.44 -15.88 

3 固定资产 443.52 373.08 -70.44 -15.88 

4 资产总计 2,021.14 1,933.15 -87.99 -4.35 

5 流动负债 6,853.11 6,853.11 - - 

6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  

7 负债合计 6,853.11 6,853.11 - - 

8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4,831.97 -4,919.96 -87.99 -1.82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二）评估结论成立的条件 

1、本评估结论系根据上述原则、依据、假设、方法、程序得出的，只有在上述

原则、依据、假设存在的条件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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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评估结论仅为本评估目的服务； 

3、本评估结论未考虑特殊交易方式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4、本报告评估结论是由本评估机构出具的，受本机构评估人员的职业水平和能

力的影响。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企业存在的可能影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的瑕疵事项，在委托方及被评估

企业未作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

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2、评估公司对被评估企业的股东权益只进行价值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为报告

使用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不在我们的执业范

围，我们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我们未考虑其产权归属对于评估价值的

影响也未考虑将来产权发生变化时，可能发生的交易对资产价值的影响，被评估企业

对所提供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3、本评估报告仅为本次评估目的提供参考价值。一般来说，由于评估目的不同、

价值类型不同、评估基准日不同，同样的资产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我们对因评估报

告使用不当而造成的后果不承担责任。 

4、本次评估未考虑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5、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相关说明：被评估单位于 2010 年搬迁至目前所在的厂

区，同时因被评估单位产能下降，其中部分固定资产自搬迁至新厂区后一直未启用，

因部分闲置设备需要修理方可使用，本次清查时未开能开机进行检验，本次评估假设

委估资产经一般修理后能正常使用。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评估报告使用说明 

1、本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委托方或者经委托方同意其他使用本资产评

估报告书的使用人应当认真阅读和理解本报告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本报告的每一个

组成部分（包括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单独使用或其他非全部的任何组合使用均可能

造成对本报告所载评估结论的误解。使用人还应当特别关注本报告书中价值定义、

评估假设、评估依据、特别事项说明和被评估单位的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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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报告是关于价值方面的专业意见，尽管我们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资产

的产权证明等法律性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检查并在本报告中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披露，

但我们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作任何形式的保证。 

3、被评估资产的数量、使用、保管状况等资料均系被评估单位提供，尽管我们

进行了必要的抽查和核对，我们相信这些资料是可靠的，但我们无法对这些资料的

准确性作出保证。 

（二）限制说明 

1、本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3、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公司的同意，评估

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4、本报告不是对评估对象的价值证明，而是基于一定评估基准和假设条件下的

价值咨询意见。 

（三）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成立，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内（即 2015年 9月 30日至 2016 年 9月 29日）有效。当评估基准日后的委估资产状

况和外部市场出现重大变化，致使原评估结论失效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重新委托

评估。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 2015年 11月 30日。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梅惠民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李廷章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黄讯 

 

2015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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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经济行为文件；  

2、被评估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被评估单位最近一期《验资报告》复印件； 

4、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审计报告》复印件； 

5、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的承诺函； 

6、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7、资产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 

8、评估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 

9、资产评估机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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